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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卫  岗  州委副书记、州长
副组长：胡小成  州委副书记	
马云峰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
冯  皓  副州长
成  员：杨朝恩  州委副秘书长
            杨爱军  州政府副秘书长、州发展改革委主任、
                    州能源局局长
            姚丽萍  州政府副秘书长、州信访局局长
杨旺保  州政府副秘书长
郑  昭  州委组织部副部长、州非公经济组和
社会组织党工委书记
杨燕飞  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州文明办主任
查大伟  州委政法委副书记
谭  琪  州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州政府督查室主任
寸待纯  州工信科技局局长
李君川  州教育体育局局长
施学志  州公安局副局长
罗祥荣  州民政局局长
吕泽霆  州司法局局长
孔  亮  州财政局局长
            董自明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张芝能  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州人防办主任
杨善武  州审计局局长
杨晓梅  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谢金翔  芒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谢大鹏  瑞丽市委副书记、市长
郑洪云  陇川县委副书记、县长
马  剑  盈江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龚翠莲  梁河县委副书记、县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主任由张芝能同志兼任，办公室人员从成员单位抽调组成。
二、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职责。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决策部署，对老旧小区工作进行研究、决策、指导、检查、统筹、安排等。
（二）办公室职责。负责牵头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推进组织、协调等日常工作，压实工作责任，建立定期通报制度，研究分析存在问题，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做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计划编制、资金申报、任务分解、工程建设等各项工作；筹备州级单位联席会议和完成其他事务性工作；协调工作组开展督导、检查、考核等有关工作；及时总结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各县市好的经验做法，加强宣传引导。
（三）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1.州委组织部负责指导小区党建工作，符合条件的成立党组织，发挥社区党组织的“主心骨”作用，加快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号召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模范先锋带头作用，积极引导广大小区业主参与自治和改造，为老旧小区改造提供组织保障。
2.州委宣传部、德宏传媒集团负责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有关宣传报道和其他有关业务；做好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的公益宣传，引导媒体积极宣传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工作；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全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工作的宣传报道、新闻发布的协调指导和舆论调控工作。
3.州委政法委负责指导和协调各县市、州级有关部门开展老旧小区改造的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指导各县市党委政法委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工作。
4.州委督查室、州政府督查室在州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平时督查检查考核计划明确的工作内容，开展督促检查工作。
5.州发展改革委负责配合住建部门，指导各县市做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初步设计审批，积极争取中央及省级预算内投资。负责将项目列入年度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和其他有关业务。
6.州教育体育局负责在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健身体育设施等配套基础设施。
7.州公安局负责老旧小区改造的治安管理工作，指导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为主的安防设施建设，制定治安管理工作处置预案，打击改造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8.州民政局负责指导和监督各县市的老旧小区改造后，补齐缺失的楼牌、门牌工作。
9.州财政局负责积极争取省级财政对我州老旧小区改造的支持，落实州、县老旧小区改造专项配套补助资金；负责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监管；负责协调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相关资金使用审批工作和其他相关业务。
10.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老旧小区用地规划工作。负责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内土地报批工作，并按年度计划供地；负责土地手续办理及土地收储供地工作；负责不动产登记有关事宜。
11.州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督促指导各地尽快编制和落实三年计划及有关实施方案，指导各县市开展工作，对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监督检查；负责各成员单位及有关部门之间涉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协调；做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规划编制、资金申报、任务分解、工程建设等各项工作和其他相关业务。
12.州审计局负责抓好项目审计监督工作，依法对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开展审计监督。
13.州信访局负责老旧小区改造信访维稳工作，制定维稳工作应急处置预案；做好上访群众接待工作，引导上访人员依法上访，依法维权。
14.州投资促进局负责做好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内相关项目的招商工作。
15.州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传统文化宣传、文旅元素融入等。
16.州（县）电信公司、州（县）联通公司、州（县）移动公司、州（县）供电部门、州（县）广电网络公司负责严格按照各县市的规划设计，积极向上级争取项目，统一实施通讯设备和各自管线的架设、迁改。供排水公司、天然气公司负责按照各县市的规划设计及施工进度，做好燃气管道和给排水管道的敷设。
（四）县市责任
各县市党委、政府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应成立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其他部门领导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抽调人员形成工作专班，健全各项机制，把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以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受益程度、改造质量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为衡量标准，调动各方面资源抓好组织实施，健全工作机制，落实好各项配套支持政策。

